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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昌宁县水务局（汇总）2023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水行政方针、政策和法规。

2.负责保障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拟订水利发展战略规划和相关规范性文件，组织编制中小河流流域综合规划、防御洪水方案等重大水利规划。按照规定制定水利工程建设有关制度并组织实施，监督管理水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方向。提出县级水利建设投资建议并加强监督。

3.负责水资源管理、配置、节约和保护工作。负责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相关工作，组织实施取水许可、水资源论证制度。负责水资源费征收工作。指导地下水开发利用和地下水资源管理保护工作，指导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贯彻实施水资源保护规划。

4.组织、协调、指导全县水土保持工作，负责水土流失综合防治、监督管理和监测评价。组织编制和实施全县水土保持规划，负责规划实施的考核评估。负责水土保持监测和水土保持信息化应用工作。负责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行政许可、方案审批、监督检查及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核查。承办昌宁县水土保持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

5.负责全县农村水利水电工作。承担灌排工程、农村饮水工程的建设与管理职责，指导节水灌溉有关工作。参与农村水能资源开发与管理，指导小水电改造、水电农村电气化、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以及小水电代燃料等工作。指导农村水利改革创新、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指导水利设施的管理、保护和综合利用。负责小二型及以下规模的农村水利工程审批工作，指导水库等水利工程管理标准化及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工作。

6.指导城市供水水源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指导城市供水工作和村镇供水工作。

7.负责节约用水工作，指导和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

8.组织开展水利领域的监督。组织开展水利建设与管理等相关业务领域的监督，组织实施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组织实施水利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组织指导水库、水电站大坝的安全监督，参与水利建设市场的监督管理，组织实施水利工程建设的监督。

9.指导水利行政许可、行政审批及“放管服”改革工作并监督检查，协调跨乡镇水事纠纷，承办行政应诉、行政复议工作，组织开展水政监察和水行政执法工作，组织查处重大涉水违法事件。

10.组织水利工程建设与运行管理，组织实施具有控制性的跨乡镇及跨流域的重要水利工程建设与运行管理。

11.负责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对重要江河湖泊、水利工程实施防洪调度和应急水量调度。

12.承办昌宁县河长制办公室的日常工作。负责组织建设河（湖）长制度体系。负责河（湖）长制工作的组织、协调、督办、分办、检查、考核等工作。

13.负责水利科技、教育、宣传工作。组织编制水利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负责水利科技项目和科技成果的申报和管理工作。承担水利统计工作。指导水利行业人才队伍建设。

14.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15.有关职责分工。

（二）机构设置情况

水务局现有7个内设机构：党政办公室、规划建设股、水资源股、水土保持股、农村水利水电股、监督股、水旱灾害防御和河湖管理股，所属单位5个，分别是：

1.昌宁县水务局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2.昌宁县水库管理中心；

3.昌宁县水文水资源管理中心；

4.昌宁县水务局水利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站；

5.昌宁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检测中心；

（三）重点工作概述

2023年计划投入水利资金9亿元，新增和改善有效灌溉面积3万亩，完成治理水土流失50平方公里，新增供水能力500万立方米。

二、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我部门编制2023年部门预算单位共4个，下设4个单位，分别是：水务局（本级）、昌宁县水务局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昌宁县水库管理中心、昌宁县水文水资源管理中心，昌宁县水务局水利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站、昌宁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检测中心2个二级单位纳入水务局（本级）编制2023年预算。其中：财政全供给单位4个；差额供给单位0个；定额补助单位0个；自收自支单位0个。财政全供给单位中行政单位1个；参公单位0个；事业单位3个。截至2022年10月统计，部门基本情况如下：

在职人员编制111人，其中：行政编制 16人，事业编制95人。在职实有103人，其中：财政全额保障103人，财政差额补助0人，财政专户资金、单位资金保障0人。

离退休人员 43人，其中：离休 0人，退休43人。

车辆编制2辆，实有车辆2辆。

三、预算单位收入情况

（一）部门财务收入情况

2023年部门财务总收入17624544.46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15225788.59元，政府性基金预0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0元，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0元，事业收入0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元，上级补助收入0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元，其他收入2398755.87元。

2023年部门财务总收入比上年财务总收入18259047.88元减少634503.42元，减3.48%。主要是：

工资福利支出13542037.88元，比上年11470147.56元增加2071890.32元，增18.06%，主要是：基本工资增加312384元，津贴补贴减少1437828元，奖金增加223432元，绩效工资增加2344963.92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增加232792.3元，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减少120000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减少68752.34元，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增加15472.35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增加21026.09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河道保洁人员、小型水库管理人员工资）增加548400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3484329.5元，比上年4838727.24减少1354397.74元，减27.99%，主要是：办公费减少226540.24元，水费增加4200元，电费增加2920元，邮电费增加45380元，印刷费减少14500元，差旅费增加40098元，公务接待费减少5498元，工会经费减少35728.96元，其他交通费用减少6000元，维修维护费增加28000元，培训费减少15000元，专用材料费增加42000元，劳务费减少592200元，委托业务费减少621128.54元，会议费减少2000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退休公用支出）增加1600元。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7564元，比上年40360元减少2796元，减6.93%，主要是：生活补助（遗属补助）减少3384元，医疗费补助增加588元。
其他资本性支出560613.08元，比上年1909813.08元减少1349200元，减70.65%。主要是：办公设备购置增加5800元，基础设施建设减少1355000元。
（二）财政拨款收入情况

2023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15225788.59元，其中：本年收入15225788.59元，上年结转0元。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15225788.59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0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0元。

与上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14112723.23元对比，增加1113065.36元，增7.89%，主要是：

工资福利支出13542037.88元，比上年11470147.56元增加2071890.32元，增18.06%，主要是：基本工资增加312384元，津贴补贴减少1437828元，奖金增加223432元，绩效工资增加2344963.92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增加232792.3元，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减少120000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减少68752.34元，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增加15472.35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增加21026.09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河道保洁人员、小型水库管理人员工资）增加548400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1535086.71元，比上年2539215.67减少1004128.96元，减39.54%，主要是：办公费减少165600元，水费增加4200元，电费增加2920元，邮电费增加45380元，印刷费减少14500元，差旅费增加34098元，公务接待费减少5498元，工会经费增加4271.04元，其他交通费用减少6000元，维修维护费增加25000元，培训费减少15000元，专用材料费增加42000元，劳务费减少615000元（2023年河道保洁员、小型水库管理员工资列入其他工资福利支出），委托业务费减少340000元，会议费减少2000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退休公用支出）增加1600元。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7564元，比上年40360元减少2796元，减6.93%，主要是：生活补助（遗属补助）减少3384元，医疗费补助增加588元。
其他资本性支出111100元，比上年63000元增加48100元，增76.35%，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水价改革）增加45000元，办公设备购置费增加3100元。

    （三）非财政拨款收入
2023年部门非财政拨款收入2398755.87元，其中:事业收入0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元，上级补助收入0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元，其他收入2398755.87元，上年结转0元。

 与上年其他收入4146324.65元对比，减少1747568.78元，减42.15%，其中：市局补助水毁修复资金减少1006580元，项目前期工作经费减少377291.3元，单位往来资金减少363697.48元。
四、预算单位支出情况
2023年部门预算总支出 17624544.46元。财政拨款安排支出 15225788.59元，其中：

基本支出14225788.59元，与上年基本支出12737723.23元对比，比上年预算增1488065.36元，增11.68%，主要是：

工资福利支出13542037.88元，比上年11470147.56元增加2071890.32元，增18.06%，主要是：基本工资增加312384元，津贴补贴减少1437828元，奖金增加223432元，绩效工资增加2344963.92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增加232792.3元，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减少120000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减少68752.34元，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增加15472.35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增加21026.09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河道保洁人员、小型水库管理人员工资）增加548400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646186.71元，比上年1227215.67减少581028.96元，减47.35%，主要是：办公费增加28580元，水费增加1700元，电费增加920元，邮电费增加36800元，印刷费减少4500元，差旅费减少15902元，公务接待费减少5498元，工会经费增加4271.04元，其他交通费用增加4000元，维修维护费减少23000元，培训费减少10000元，专用材料费减少10000元，劳务费减少580000元（2023年河道保洁员、小型水库管理员工资列入其他工资福利支出），会议费减少10000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退休公用支出）增加1600元。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7564元，比上年40360元减少2796元，减6.93%，主要是：生活补助（遗属补助）减少3384元，医疗费补助增加588元。
项目支出1000000元，与上年项目支出1375000元对比，比上年预算减少375000元，减27.27%，主要是：

商品服务支出888900元，比上年商品服务支出1312000元减少423100元，减32.25%。主要是：办公费减少194180元、水费增加2500元、电费增加2000元、邮电费增加8580元、印刷费减少10000元，差旅费增加50000元、其他交通费用减少10000元，维修维护费增加48000元，培训费减少5000元，专用材料费增加52000元，劳务费减少35000元，委托业务费减少340000元，会议费增加8000元。

 其他资本性支出111100元，比上年63000元增加48100元，增76.35%，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水价改革）增加45000元，办公设备购置费增加3100元。
（一）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情况

  1.基本支出安排情况。

2023年基本支出申请安排14225788.59元，其中：人员经费13542037.88元；公用经费646186.71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经费37564元。
2.项目支出情况。
2023年项目支出申请安排4个项目，资金共计1000000元，其中：民生项目0个，资金共计0元；还本付息项目0个，资金共计0元；县委县政府确定的重点项目0个，资金共计0元；上级要求配套的项目0个，资金共计0元；事业发展类项目1个，资金共计100000元；专项业务类3个，资金共计900000元。 

 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情况，主要用于：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812853.68元，卫生健康支出1166597.1元，农林水支出12246337.81元。

⑴“2080501”行政单位离退休支出6800元，主要用于行政单位退休人员公用支出。

⑵“2080502”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10400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公用支出。

⑶“20805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1586517.68元，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缴费。

⑷“2080506”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180000元，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⑸“2080801”死亡抚恤支出29136元，主要用于遗属补助。

⑹“2101101”行政单位医疗125704.39元，主要用于行政单位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⑺“2101102”事业单位医疗570835.45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⑻“2101103”公务员医疗补助 432479.31元，主要用于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⑼“2101199”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37577.95元，主要用于行政事业单位工伤保险缴费。
⑽“2130301”行政运行2819141.6元，主要用于基本支出2569141.6元：在职人员基本工资666696元，津贴补贴828816元，奖金252958元，失业保险5750.2元，办公费3000元，水费7000元，电费12000元，邮电费7000元，差旅费3598元、公务接待费4502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400元，工会经费31021.4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60000元，公车补贴138000元，临时人员河道保洁员工资142800元，小型水库管理员工资405600元；项目支出250000元：办公费60200元，水费2500元，电费7000元，邮电费3200元，差旅费60000元，维修维护费10000元，会议费8000元，委托业务费70000元，办公设备购置29100元。
⑾“2130304”水利行业业务管理756775.55元，主要用于在职人员基本工资303060元，津贴补贴20700元，奖金25255元，绩效工资375196.32元，办公费20000元，工会经费12564.23元。

⑿“2130306”水利工程运行与维护4962447.56元，主要用于水库管理基本支出4812447.56元:在职人员基本工资1853472元，津贴补贴231588元，奖金154456元，绩效工资2342838元，失业保险27246.48元，办公费22000元，印刷费2000元，电费38000元，邮电费38000元，差旅费12000元，其他交通费用13000元，工会经费77847.08元；项目支出150000元：办公费10620元，电费5000元，邮电费20380元，维修维护费50000元，专用材料费17000元，其他交通费用10000元，办公设备购置37000元。
⒀“2130308”水利前期工作2921325.44元，主要用于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在职人员基本工资1261440元，津贴补贴77520元，奖金105120元，绩效工资1341117.12元，失业保险17144.38元，办公费27000元，印刷费3000元，水费3200元，邮电费28800元，差旅费8000元，工会经费48983.94元。

⒁“2130311”水资源节约管理与保护186647.66元，主要用于水文水资源管理中心在职人员基本工资72228元，津贴补贴5640元，奖金6019元，绩效工资93616.08元，失业保险1074.52元，办公费3000元，差旅费2000元，工会经费3070.06元。

⒂“2130399”其他水利支出600000元，主要用于河流管理范围划定、河长制公示牌管护、河长制工作宣传及办公经费列支。其中：一河一策滚动修编技术服务费尾款300000元，50平方公里以下河流管理范围划定河长30公里经费100000元，更换河长制公示牌10000元，绿美河湖建设费用80000元，办公费10000元。用于农业综合水价改革100000元，计划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中型灌区监测平台建设1处，布置重点中型灌区取水设施监控点4处，改造及新建取水计量设施4套，对灌区主干渠进行维修维护，完成8万亩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并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培训5次。

（二）非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情况
1.基本支出安排情况。

2023年基本支出申请安排0元，其中：人员经费0元；公用经费0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经费0元。
2.项目支出情况。
2023年项目支出申请安排4个项目，资金共计2398755.87元，其中：民生项目0个，资金共计0元；还本付息项目0个，资金共计0元；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重点项目0个，资金共计0元；上级要求配套的项目0个，资金共计0元；事业发展类项目0个，资金共计0元；专项业务类4个，资金共计2398755.87元。

 五、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本单位无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编制了政府采购预算，共涉及采购项目11个，政府采购预算总额121100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121100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0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元。

部门“三公”经费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昌宁县水务局部门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合计64502元，较上年减少5498元。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

昌宁县水务局部门2023年因公出国（境）费预算为0元，较上年增加0元，增长0%，共计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个，因公出国（境）0人次。

原因：无因公出国（境）活动。

（二）公务接待费

昌宁县水务局部门2023年公务接待费预算为4502元，较上年减少5498元，国内公务接待批次为8次，共计接待60人次。

原因：2022年公务活动减少，2023年预算支出相应减少。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昌宁县水务局部门2023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为60000元，与上年持平，原因：公务用车编制数2辆，实有2辆，车辆运行费用预算标准为30000元/辆。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与上年持平，原因：公务用车还在使用。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6万元，与上年持平。

原因：公务用车编制数2辆，实有2辆，车辆运行费用预算标准为30000元/辆。共计购置公务用车0辆，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为2辆。

八、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情况

本单位2023年预算项目2个共计600000元，分别是：河长制工作经费500000元，农业综合水价改革工作经费100000元。

2023年河长制工作计划完成50平方千米以下河湖管理范围共需划定120条（354.7千米），巩固右甸河、漭水河干支流打造水景观、水生态成果，加强对已打造水景观、沿河绿化带的日常管护，对设县级河长的澜沧江、黑惠江、右甸河等16件河库河长制公示牌进行管护。项目预算绩效目标：通过开展河流管理范围划定工作，解决河湖管理范围边界不清，侵占河湖、破坏河湖的问题，从而落实水生态空间产权监管主体责任，健全全县河湖及水利工程管护制度。因地制宜加快推进绿美河湖建设，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构建起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通过河长制工作宣传及河长制公示牌管护，促使河长认真履职尽责，提升大众知晓及参与意识，进一步增强担当意识，做到守河有责、守河担责、守河尽责。

2023年农业综合水价改革工作计划完成中型灌区监测平台建设1处，布置重点中型灌区取水设施监控点4处，改造及新建取水计量设施4套，对灌区主干渠进行维修维护，完成8万亩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并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培训5次。项目预算绩效目标：通过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建立农业用水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农业灌溉用水效率显著提高，用水户的节水意识不断增强，农民参与工程管护的积极性显著提升，促进了农业节约用水，保障工程长期发挥效益。

九、其他公开信息

（一）专业名词解释

1.机关运行经费：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资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2.“三公”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因公出国（境）费。其中，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以及燃料费、维修费、保险费等支出；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食宿费等支出。

3.财政拨款收入：指财政部门用一般预算收入安排的预算单位资金。

4.基本支出：指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5.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所发生的支出。

（二）机关运行经费安排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2023年我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办公费23000元、水费7000元、电费12000元、邮电费7000、差旅费3598元、公务接待费4502元、工会经费43585.63元、公务用车运行与维护60000元、其他交通费用138000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7200元，比上年预算减少581208.72元，减65.52%，占基本支出的2.15%，主要原因：办公费减少3000元、水费增加2000元、差旅费增加3598元、公务接待费减少5498元、劳务费减少570000元、工会经费增加291.28元、其他交通费用减少9000元、其他商品服务支出（退休公务支出）增加400元。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昌宁县水务局部门资产总额837565560.07元，其中，流动资产288495457.16元，固定资产17521161.69元，对外投资及有价证券0元，在建工程518508462.61元，无形资产485063.15元，其他资产12555415.46元。与上年资产1339454424.78元相比，本年资产总额减少501888864.71元，其中固定资产比上年增加24270元。处置房屋建筑物0平方米，账面原值8914782.17元；报废报损资产22项，账面原值141110元，实现资产处置收入0元；资产使用收入0元，其中出租房屋0平方米，出租土地414.85平方米，资产出租收入656544.77元。鉴于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精准数据，需在完成2022年决算编制后才能汇总，此处公开为2022年12月（2023年1月上报）资产月报数据。

第二部分 昌宁县水务局（汇总）2023年部门预算表

（具体详见附件）

附件： 昌宁县水务局（汇总）2023年部门预算公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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